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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与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

喻 中

摘要：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的领导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对法治的领导创造了人类法治文明新形

态。党对法治的领导与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解释。在“质”与

“量”方面，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了法治的德性本质，党的超大规模塑造了法治的超大体量。在“时”与“空”方

面，党的历史意识引领了法治的纵向传承，党的天下观念推动了法治的横向吸纳。在“经”与“权”方面，党对

人民至上的“原则性守正”维护了法治的人民立场，党对国家治理的“灵活性创新”保障了法治的治绩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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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创造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看，一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人

类文明新形态，是由人类文明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新形态组合而成的。其中，人类法治文明新形

态（以下简称“法治文明新形态”）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在人类文明新形

态中的具体表现，可以理解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法治文明。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涉及各方面、各领

域，党对法治的领导是党的全面领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提炼出一个

命题：党对法治的领导创造了法治文明新形态。换言之，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源于党对法治的领导。
这个命题旨在回答的根本问题是：在党对法治的领导与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之间，存在什么样

的因果关系？更加具体地说，法治文明新形态到底“新”在何处？党对法治的领导如何为法治文明新

形态赋予“新”意？党对法治的领导如何创造了法治文明新形态？回答这些问题，既可以解释法治文

明新形态的生成机理，又可以阐明党对法治的领导对人类法治文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回顾中外历史可以发现，在各种各样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已经出现过多种多样的法治文明形态，各

种法治文明形态都有它的生成机理。同样，党领导创造的法治文明新形态也有它的生成机理。由于这

种法治文明新形态是在党的领导下生成的，因而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之新，就与党的领导密不可分。
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以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领导法治，将从根本上决定它所领导的这种法治文明形

态的新意所在。为了从党的领导角度解释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有必要搭建一个复合型的解释框

架，这个解释框架赖以搭建的梁柱，主要有三对范畴，分别是“质”与“量”、“时”与“空”、“经”与“权”。

一、从党的领导看法治文明新形态的“质”与“量”

在党的领导下生成的法治文明新形态，它的新意，首先可以通过“质”与“量”这一对范畴来考察。
质是本质、性质，量是体量、数量。一个事物的质与量相当于一个人的灵魂与躯体。分别考察一个事

物的质与量，可以有效地呈现这个事物的面貌。一种法治文明形态的新颖之处，也可以从质与量两个

方面来追问：它在本质上有何新意？它在体量上有何新意？一方面，任何一种法治文明形态，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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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4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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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都是有要求的。譬如，纳粹德国实施的所谓“法治”，由于其本质败坏，即使有一些所谓“新意”或

“新元素”，也不足以成就一种新形态的法治文明，它甚至都配不上“文明”或“法治文明”这样的概念。
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法治文明形态，都不能体量太小。如果没有足够的体量——譬如像丹尼尔·笛福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描写的那种荒岛上生成的“法治”，即使它的内容可能是新的，也不足以生成一种

法治文明形态。当然，鲁滨逊寄居的荒岛仅仅是一个假设，但这种极端情况有助于阐明，一种法治文

明形态的生成需要一定的体量，在体量方面是有要求的。
从质的方面看，当代中国生成的法治文明新形态具有浓厚的德性本质，相对于既有的法治文明形

态，它展示了一种新的法治本质。从量的方面看，当代中国生成的法治文明新形态拥有超大体量，相对于

既有的法治文明形态，它展示了一种新的法治体量。不过，归根结底，当代中国的法治文明新形态是在党

的领导下生成的，是党的领导从质与量两个方面造就了当代中国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德性本质与超大体

量。进一步看，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德性本质与超大体量，又分别源于党的先锋队性质与超大规模。
（一）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法治的德性本质

党章的第一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可见，先锋队是党的自我定位，它不仅是党在当下的自我定位，而且是从 1922 年 7 月党的二大通

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开始，党在百余年来一以贯之的自我定位。从思想渊源来说，党的

先锋队性质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有的、与生俱来的性质。
在《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正式提出了先锋队概念。他指出：“在革

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

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

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①这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的法国，在由无产阶级、农

民、小资产者组成的群体中，无产阶级是这个群体的先锋队。在 1852 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一文中，马克思对先锋队又有新的界定。他说：“12 月 1 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

产阶级失掉了它的领袖”，这样一支没有指挥官的军队，“不愿意在山岳党的旗帜下作战，于是就听凭

自己的先锋队即秘密团体去挽救巴黎的起义的荣誉”②。马克思在此所说的先锋队，专指无产阶级内

部的“秘密团体”。1871 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规模也将越

来越大，最终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那是非常清楚的。而法国工

人阶级还只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③接下来，在为《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版所写的序言

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

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④。
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先锋队的这些论述为基础，在 20世纪初，列宁直接以先锋队定性共产党。在《怎

么办？》一书中，列宁反复论及先锋队，强调俄国无产阶级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先

锋队理论的一种重述。接下来，列宁针对俄国国内的情况，进而指出：“我们说的是各社会阶层可能参加而

且必须参加推翻专制制度的问题；而对这种‘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如果我们想做‘先锋队’，就

不仅能够领导并且一定要领导。”⑤这就把先锋队与领导权联系起来，指出了领导权对于先锋队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先锋队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的自我定位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7 年 10 月，毛泽东在《论鲁迅》一文中，集中表达了他对先锋队的理解。他说：“我们现在需要造就

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首先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6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8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8 页。
⑤ 《列宁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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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广大的先锋队要赶紧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

放的先锋队。”①这就是说，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先锋队来领导这场全民族自卫战

争。这个先锋队应当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是群众的领导者，是民族解放道路的开辟者。这个先锋队

之所以能够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是一群道德精英，他们胸怀坦荡、忠诚、积极、

正直、无私、坚定、勇敢、脚踏实地，诸如此类的要素，总体上都可以归属于道德领域。这就是说，先锋

队与群众的差异，主要在于道德能力。按照毛泽东的论述，党就是这样的先锋队。
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党是这样的先锋队，而且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党一直是这样的先

锋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②。
因而，党对法治的领导，其实就是先锋队对法治的领导；党领导的法治，就是先锋队领导的法治。

正是在这种逻辑的影响下，作为先锋队的党也只有通过法治的框架，才能承担起先锋队在不同历史时

期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党领导的法治，是与党的先锋队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充当了中国共产

党承担其先锋队使命所依赖的一个框架，这就为党领导的法治赋予了浓厚的德性本质。
这种法治的德性本质可以概括为：这是一种以道德为支撑、以德性为基础、与德治相结合的法治。

法治的德性本质的核心，就是把德性作为法治的起点、源头、依据。这样的法治，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中，通

常被概括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注重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互补。
进一步看，如果说党的先锋队性质为党领导的法治赋予了德性本质，那么党的先锋队性质与德治

之间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一方面，党作为先锋队，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的历史使命，本身就是政治之

德的直观展示、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党作为先锋队，一直坚持以德性引领人民。毛泽东的《为人民服

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都展示了党的先锋队性质与党的德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正是党的先锋队性质所支撑的党的政治之德，为当代中国的德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法治与德

治相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我们既要注意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又要强调把道德准

则贯彻到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的关键作用……

领导干部既应该做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也应该做道德建设的积极倡导者、示范者”③。
这种德性本质的法治文明新形态，相对于此前的、既有的各种法治文明形态的新颖之处，是显而

易见的。此前的法治文明形态，总体上可以分为形式版本的法治与实质版本的法治。无论哪种版本

的法治，都没有把德性置于关键地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推动这些法治的政党缺乏先锋队

性质，缺乏先锋队必然具有的道德能力。较之于先锋队性质的中国共产党，西方世界的政党基本上都

是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代表，维护特定利益群体的经济利益是这类政党的本性，也是这类政党的立党

之基。与这种经济本性的法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代中国的法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由于

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内含强烈的道德意识、道德能力和道德使命，在这样的前提下，党在领导法

治的进程中，努力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把法治与党的道德使命融为一体，“使法治和德治在国

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④，进而为法治赋予了德性本质，这是当代中国的法治文明

新形态相对于既有的其他形形色色的法治文明形态的新意所在。
（二）党的超大规模塑造法治的超大体量

与品质、本质相对应的体量、数量，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作为法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重要参

照。从品质、本质的角度看，法治有经济本性的法治，也有德性本性的法治。同样，从体量、数量的角

度看，法治有较小体量的法治，譬如新加坡的法治，也有超大体量的法治，譬如当代中国的法治。当代

①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2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277 页。
③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 1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年，第 172 页。
④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 1 卷，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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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大体量的法治，是由超大规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塑造而成的。没有超大规模的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超大体量的当代中国的法治。
中国共产党是超大规模的执政党。“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027. 1 万

名，比 2023 年底净增 108. 6 万名，增幅为 1. 1%。”①这些数据表明，超大规模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

显著特征。因而，我们既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同时还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是超大规模

的先锋队性质的政党。
在百余年间，中国共产党最终发展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先锋队性质的政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

程。党在成立之初，注重在工人群体中发展党员。然而，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并不

高，工人阶级的数量总体偏少，党员数量虽然有所增长，但增速较为缓慢。从 1928 年开始，随着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根据地的党员数量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农民和小资

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在党员数量增长的同时，如何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继续保持党作

为先锋队的性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9 年 12 月 28—29 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

大会，这就是古田会议。大会通过了八个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

案②。古田会议决议是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的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确立的思想建党原

则，在保证党员质量的前提下，为党员数量的增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大批先锋队由此涌现出来，

有效地支持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同时也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承担了更多、更大的历史使命，需要更大规模的先锋队。
超大规模的先锋队性质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因应这样的历史使命而形成的。在超大规模的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中国法治的体量也由小到大，最终发展成为一种超大体量的法治文明新形态。
法治有没有体量？一种法治文明形态能不能从体量的角度来描绘？回答是肯定的。在经济领

域，中国经济具有超大规模性。经济是否具有超大规模性，不仅在于人口多、国土广、经济规模大，而

且在于国内市场统一程度高。经济的超大规模性由这四者共同决定。在诸多经济体中，我国同时具

备这四个条件，超大规模性是我国具有的突出优势③。把这样的分析框架借用于法治领域，我们也可

以说，在世界诸多法治体中，中国的法治具有超大体量，因而，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的法治称为超大体

量的法治。超大体量的法治可以借用上述衡量“经济是否具有超大规模性”的四个因素来把握。
首先，一个国家人口的多少决定了遵循一国法律人数的多少。只有在人口众多的国家，只有众多

的人口生活在同一个法治体系、法治秩序、法治框架之内，才可能形成一种超大规模的法治。当代中

国的人口数量，为当代中国的法治成为超大体量的法治，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支撑。
其次，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与人口因素高度关联。在通常情况

下，正如“广土众民”一词所示，人口众多（众民）的国家都是国土面积广大（广土）的国家，反之亦然。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世界上确有一些国家，国土面积广大，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相对来说，人口数

量并没有与国土面积保持同样的比例，加拿大、澳大利亚就属于这种情况。由此看来，国土面积广大

是形成超大体量法治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
再次，经济规模对于法治体量具有决定作用。在某个国家，即使人口较多、国土面积较大，但是如

果经济规模太小，也难以形成一种具有标识意义的法治。因为在太小的经济规模背后，通常都是贫

困、短缺、混乱、失序。因而，一个国家如果同时兼具人口较多、国土面积较大、经济规模较小的特征，

①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5 年 7 月 1 日，第 4 版。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 年，第 113 页。
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性”优势  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从“超大”到“超强”的转变》，《管理世界》2020年

第 1 期。

22



党的领导与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

那么这样的国家或可被称为“失序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不大可能形成法治秩序。从这个角度来看，

超大体量的法治有赖于超大规模的经济。
最后，国内市场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国内法治也是一个统一的法治。在全国范围内，在法治领域，

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各个领域之间、各个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嵌入、彼此

协调，形成了一个有生命的法治有机体，而且是一个超大体量的法治有机体。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代中国，在超大规模的先锋队性质政党的

领导下，已经形成了一种超大体量的法治。这里的超大体量，既包括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国土面积、

经济规模，也包括法治内部已经形成的统一的法治有机体。当代中国超大体量的法治，虽然是由这四

个因素决定的，但是归根结底，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塑造而成的。而且从根本上说，只有超大规模

的中国共产党，才可能塑造出如此超大体量的法治文明新形态。
当然，当代中国超大体量的法治并不是一座突然降临的飞来峰。百余年来，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在局部地区执政的条件下，领导了较小体量的法治。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成

立，党领导的法治在体量上迅猛增长。首先，随着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开始，在国土面积方面，党领

导的法治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法治。其次，从新中国成立时期的 5 亿多人口到如今的 14 亿多人口，

坚持这条法治道路的人口数量快速上升，已达到超大规模的程度。再次，随着 1949 年国民党“六法全

书”的废除与解放区司法原则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适用，全国范围内的法律、法治迅速实现统一，一个

法治的有机体随之形成，这就为法治体量的测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最后，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

的经济总量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有力地支撑了一种超大体量的法治文明新形态

的生成，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它作为一种超大体量的法治，鲜明地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法治

文明新形态在体量上的新颖之处。

二、从党的领导看法治文明新形态的“时”与“空”

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法治文明新形态，既可以通过“质”与“量”这一对范畴来认知，也可以通过

“时”与“空”这一对范畴来理解。毕竟，任何一种法治文明形态，都有时间属性与空间属性。我们可以

把时间作为纵坐标，把空间作为横坐标，搭建一个坐标体系，在时间与空间两个坐标轴上考察当代中

国生成的法治文明新形态相对于既有的法治文明形态的新颖之处。
（一）党的历史意识引领法治的纵向传承

在时间轴上，当代中国的法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纵向传承，在相当程度

上，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具有历史叠加、历史积淀的特征。
就法治的观念层面来看，当代中国强调的“依法治国”，可以从传统中国中找到思想渊源。例如，早

在先秦时期，法家就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这种主张，虽然和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有着本质的区

别，但是其中蕴含的一些理念和原则对依法治国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迪。此外，当代中国强调在法治轨

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种关于法治的理解方式，我们可以透过太史公司马谈的一

句名言来体会它的文化渊源：“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

耳。”①诸子百家的共同追求是“治”，现代中国的法治也以“治理”作为目标，这就是现代对传统的传承。
就法治的技术层面来看，当代中国采用的很多法治技术或法治方式，可以在传统中国找到它们的

早期经验。譬如，当代中国强调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注重“综合为治”。这样的传统可谓由来已久：从

周公的制礼作乐，到孔子的仁礼结合，再到荀子的礼法结合，类似的技术路线及其引领下的实践，见于

①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7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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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它们为当代中国注重“综合为治”的法治方式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
当代中国的法治在各个层面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表明，在时间维度上，当

代中国的法治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经过积淀或叠加，经

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的

生成，客观上固然是因为存在着可以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然而，当代中国的法治毕竟是在

党的领导下生长而成的，在因果关系上，是党的历史意识促成了这种纵向传承的法治。
历史意识本来是一种常态，较之于公民个体、政治团体、法学流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与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意识具有紧密的联系。关于马克思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思维，恩格斯在《卡尔·

马克思》一文中指出：“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

点。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①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又说：“正像达

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②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规

律可以概括为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这样的名称就已经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意识。马克思辞世

之后，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遗愿所写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是一部关于历史的追根溯

源之作，此书背后的历史意识更为浓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其历史意识与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意识显然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党的历史意识还源于中国固有的以史为经、经史不分的传统。王阳明曾论及经与史的关系，他

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③依此，经书皆史书。史书因为记载了重要事实而昭示了根本的

道理，这样的史书就成为经书，这就是“史即经”，反过来说，则“经即史”。
中国共产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经即史”的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历史意识。

在党的历史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都是党的历史意识的具体反映和生动体现。这三个历史决议，既是在不同的历史节点

上对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同时又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行动指南。这种作为行动指南的历

史决议是需要遵循的，其规范意义由此得以凸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由此可以得到直观的理解。
在党领导法治的历史进程中，这样的历史意识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来看“五四宪法”制定过

程中的历史意识。针对“五四宪法”草案，毛泽东说：“在座的各位和广大积极分子为什么拥护这个宪

法草案呢？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主要有两条”，其中的一条“是总结了经验。”④具体地说，“我们

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

合”⑤。“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正确地恰当地总

结了经验”⑥。因为总结了历史经验，所以这个宪法草案得到了拥护。
通过考察“五四宪法”的制定过程可以看到，党的历史意识引领了历史事实、历史经验在宪法、法律、

法治中的凝聚，同时也引领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当代中国法治文明新形态中的纵向传承。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

传承……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⑦。这就是党的历史意识对法治的纵向传统的引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第 45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第 601 页。
③ 《王阳明全集》第 1 册，北京：线装书局，2012 年，第 84 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25 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326 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327 页。
⑦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 1 卷，第 2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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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的天下观念推动法治的横向吸纳

从时间轴来看，当代中国的法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纵向传承的特征。与之相对应，从空间轴来看，

当代中国的法治文明新形态则体现了横向吸纳的特征。法治文明新形态的横向吸纳，主要体现为“借鉴

国外法治有益成果”①。党在领导法治的进程中，对国外有益法治成果的横向吸纳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党领导下的法治横向吸纳，具体表现为学习模仿苏联的法律制

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31 年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

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1934 年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从这些法律文件的名

称上看，都体现了对苏联法律制度的学习与模仿。1932 年 10 月 24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人民委

员部负责人梁柏台向临时中央政府作了《司法人民委员部一年来工作》的报告。这是党领导的司法机

关首次作出工作报告②。这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法治活动。党领导的这个司法机构——司法人民委

员部，它的名称就源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54 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受到

了苏联 1936 年宪法的较大影响。在法学理论方面，维辛斯基代表的苏联法学被全面移植到中国，成

为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主流的法学理论。
第二个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党对法治的领导走出了苏联法制模

式，走上了自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下，实现了对国外有益法治成

果的横向吸纳。举其要者，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体会。一是良法善治。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法

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

律。”③这是关于良法善治的经典论述。二是约束公权力。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

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

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④这些关于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理论具有借鉴

意义。三是司法公正。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提出：“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

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⑤这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旨在表明，

必须恪守司法公正的原则，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世界人民在世界各地分别培育出的法治文明成果，内容极其丰富，远不止以上数端。众多的国外

法治有益成果，通过横向吸纳，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法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国外有益法治

成果的横向吸纳，也由此成为当代中国法治文明新形态的新意所在。然而，如果要追问，横向吸纳何

以成为当代中国法治文明新形态的新意，就不能不看到党对“胸怀天下”的坚持。对此，《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坚持胸怀天下”是党的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

经验之一⑥。党对“胸怀天下”的坚持，就是党的天下观念。
党的天下观念的由来，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方面去追溯。从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在他们的指导下，从 1864
年建立的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到 1889 年建立的第二国际（即工人国际或社会主义国际）再到

1919 年创建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都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念。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念成为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胸怀天下的思想渊源，为党的天下观念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根基。
党的天下观念、党对“胸怀天下”的坚持还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积淀深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第 379 页。
②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大事记（1921 年 7 月—2021 年 7 月）》，北京：人民出版社、法律出版

社，2022 年，第 23 页。
③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02 页。
④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54 页。
⑤ 《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193 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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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其一，天下是对家与国的超越与延伸，为“外王”事业提供了更大的

甚至是终极性的空间。其二，天下是一个共同体，而且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其三，天下为公，这是一个

广泛流传、深入人心的观念。大同理想就是天下为公的一种替代性表达方式。各种不同的指向表明，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内涵丰富、意象饱满。
党对“胸怀天下”的坚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的结合，经由这种结

合而形成的党的天下观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展示出来。譬如，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毛泽东

指出：“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我们研究

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

线。”①这就从研究革命战争规律的角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天下观念，以及对天下所负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法治的进程中，一直坚持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对天下有益的法治成果广

泛借鉴、充分吸纳。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注重“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

一切优秀文明成果”②，从而在空间维度上造就了善于横向吸纳的当代中国法治文明新形态。譬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就是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重要体现。在这个领域中，针对

全球人权治理这个重要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人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人权保障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各国都有权利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包容、

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我们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包括人权在内的全球

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③这里强调的“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交流、相

互借鉴”，直观展示了一种善于横向吸纳的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实质。

三、从党的领导看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经”与“权”

在“质”与“量”、“时”与“空”两对范畴之外，当代中国生成的法治文明新形态还可以通过“经”与“权”

这对范畴来考察。较之前两对范畴，“经”与“权”是典型的中国固有的范畴，在浩瀚的中国典籍中已有反

复的讨论。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如果说，“凡事有经有权”④，那么，法治文明新形态也可以“有经有

权”。为了理解这一点，不妨先看一下 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所言：

“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⑤而且，“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不

是这样，我看大家就不会赞成，不会说它好”⑥。毛泽东的这个评论，虽然是针对“五四宪法”草案的，却

揭示了当代中国生成的法治文明新形态的新意之所在：它是一种把“经”与“权”结合起来的法治文明新

形态。经就是原则性，就是经守；权就是灵活性，就是权变。此外，当代中国坚持“守正创新”，其中的“守

正”可以对应于原则性，“创新”可以对应于灵活性。立足于党对法治的领导，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生成的

法治文明新形态的两点新意：人民立场与治绩导向，它们分别源于党的“原则性守正”与“灵活性创新”。
（一）党对人民至上的“原则性守正”维护法治的人民立场

当代中国的法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了当代中国法治的人民立场。从实践来

看，法治的人民立场见于多个环节：在立法环节坚持人民立场，由此制定出来的法才能够得到人民的

认同与尊崇。在立法环节坚持人民立场的基本要求就是民主立法，进一步看，就是要通过法定的程

序，有效地、精准地把人民意志转化为国家法律，这其实就是依法立法与科学立法。在执法环节坚持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74—175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5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年，第 17 页。
③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 1 卷，第 319 页。
④ 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69 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326 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327—3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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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立场，才能防止趋利性执法（譬如俗称的“钓鱼执法”）的出现。在司法环节坚持人民立场，才能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体会到公平正义，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
较之于其他的法治文明形态，人民立场可以体现出当代中国生成的法治文明新形态的新意所在。

由于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是在党的领导下生成的，因此，体现其新意的人民立场，主要源于党对人民

至上原则的坚持，亦即对人民至上的“原则性守正”。
坚持人民至上，主要是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历史经验之一。这就是说，坚持人民至上既是党在当代及未来的选择，也是党在百年历史中得出的

一条基本经验，在党的历史上已经得到反复的确认。
在思想渊源上，党对人民至上原则的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及人民至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论述了人民至上的思想。譬如，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针对巴黎公社写

道：“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

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②关于巴黎公社的这个评论，较为直接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

民观：一个政权、一套措施、一种法治，如果它“属于人民”，那么它就是伟大的，就代表了发展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至上的原则性坚守，可以理解为马克思关于政府“属于人民”的中国化表达，体现了

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思想的时代化发展。
从党领导法治的历史进程来看，党对人民至上的“原则性守正”，维护了法治的人民立场。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1926 年 12 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通过《乡村自治问题决议

案》，推动实行农民自治、建立乡村自治机关。大会还通过《司法问题决议案》，提出民刑法律须全部改

订，凡不利于农民的条文须一律废除；农民协会有代表会员诉讼之权力；严禁法官收受地主、债主的贿

赂；禁止差役违法苛索等内容”③。这些措施，体现了党领导的法治所坚持的人民立场。在抗日战争

背景下形成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堪称党的群众路线和人民立场在法治领域实践运用的典范。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的法治在更大范围内体现了人民立场。譬如，1950年 6月 30日，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 1952 年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

改革在中国大陆基本完成。包括老解放区在内，全国约 3 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 7 亿亩土地，

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摧毁，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④。党领导的这一项法治措施，直接惠及 3 亿

农民，以“超大体量”的方式展示了法治的人民本位。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的法治在更深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立场。譬如，

2004 年 3 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2012 年 3 月，十一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尊重

和保障人权载入该法的总则部分。根据宪法和法律上的这些新规定，“司法机关依法采取有效措施，

遏制和防范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限制适用羁押措施，维

护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加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⑤。这些

相关措施，深入推进了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是党领导的法治更深程度坚持人民立场的重要体现。
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的法治更加全面地体现了人民立场。譬如，为了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大司法改革举措先后出台，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第 163 页。
③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大事记（1921年 7月—2021年 7月）》，第 10 页。
④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大事记（1921 年 7 月—2021 年 7 月）》，第 68 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2 年，第 9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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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规范了司法行为，加强了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通过坚持司法为民，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元

化的司法需要。再譬如，为了方便人民群众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得到

了全面推进，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热线平台不断完善。
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法治建设所形成的这些实践成果表明，党对人民至上的“原则性守正”，维

护了法治的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大是大非面前要讲原则”①，“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

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②。这是从原则性的

角度，对当代中国生成的法治文明新形态之新意的生动描述。
（二）党对国家治理的“灵活性创新”保障法治的治绩导向

与“守经”相对应的是“行权”。如果把党对人民至上的“原则性守正”理解为“守经”，那么，党对国

家治理的“灵活性创新”则可以称为“行权”。前文已经提到，毛泽东认为“五四宪法”草案既要坚持原

则，但也不能缺乏灵活性。他说：“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

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

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③这就是灵活性，这就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灵活性创新，亦即在守经

的同时，注重行权或权变。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行权或权变？最根本、最直接的理由，是为了“行得通”“获得赞同”与“成

功”；倘若从相反的角度来说，则是为了避免“行不通”“遭到反对”与“失败”。把正反两方面结合起来，灵

活性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成功”。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其成功主要体现为国家治理的成功。从法治的角

度来说，“行权”“权变”“灵活性创新”的目标，就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简

而言之，就是国家治理的绩效。这种以国家治理绩效为目标的法治，可以被称为治绩导向的法治。只要

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要有助于提高国家治理绩效，具体的法治方式可以行权、

权变，甚至应当实行“灵活性创新”。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生成的法治文明新形态的新意，还有一个要点，

那就是治绩导向。从党对法治的领导来看，这种治绩导向的法治，源于党对国家治理的“灵活性创新”。
党对国家治理的“灵活性创新”，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根基，也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渊源。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唯物辩证法，无论是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还

是否定之否定规律，都体现了灵活性的思想旨趣。按照列宁的归纳，“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

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④。这个论断，主要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性。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如前所述，“灵活性创新”可以概括为与“守经”并列的“行权”。孔子有言：“可与共学，未可与适

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⑤根据这个说法，权变甚至可以代表一个更高的要求。
把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与我国固有的“行权”传统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

坚持“原则性守正”的同时，高度重视以“灵活性创新”的方式领导中国的法治，成功保障了法治的治理

绩效，进而彰显了当代中国生成的法治文明新形态的治绩导向。这里的“治绩导向”所“导向”的“治

绩”，是“治理绩效”的简称。所谓绩效，“不仅包括过程，还关注治理所达成的客观结果（相对其预定目

标的实现程度）”⑥。以“治理所达成的客观结果”或“预定目标的实现程度”为导向，就是治绩导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是同土地革命分不开的。在根据地建立之初，分田地

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的逐步巩固，1928年 5月至 7月，边界各县掀起了分田高潮，年底颁布了井

冈山《土地法》。广大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从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从各方面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532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5 卷，第 15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326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13 页。
⑤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35 页。
⑥ 卢扬帆：《国家治理绩效：概念、类型及其法治化》，《行政论坛》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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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①。在那个充满变数的时

代，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把“耕者有其田”变成了现实。“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他们迅速地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

得以坚持和发展，关键就在于党紧紧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

深入开展土地革命”②。土地革命的法律表达就是土地法的制定与实施。通过井冈山土地法以及随后制定

的兴国县土地法，让“最讲究实际”的农民选择了跟党走，这是土地法的制定与实施所产生最为重要的绩效。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领导法治的进程中，在坚持人民至上原则的基础

上，继续结合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况，坚持“灵活性创新”，在法治的多个层面、多个领域不断深化改

革、开拓创新，以之实现法治在引领和规范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方面的

目标，进而培育出了人类法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那就是治绩导向的法治。
这种治绩导向的法治，可以理解为“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法治。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的，“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的这些标准，为我们理解治绩导向的法治提供了科学指引。
在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领域改革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问题都涉及法

律规定。改革要于法有据，但也不能因为现行法律规定就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是无法推进改革的，正

所谓‘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需要推进的改革，将来可以先修改法律规定再推

进。”④这个重要论断，揭示了法治与治理绩效的关系：只要有利于人民，只要能够把事情办好，完全可

以在法治领域实行“灵活性创新”，既坚持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又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这就是党对

国家治理的“灵活性创新”为法治的治绩导向提供的保障。

四、结语

为了解释党对法治的领导如何创造了法治文明新形态，为了展示党的领导与法治文明新形态生

成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主要选取了三对范畴作为分析框架。其一，“质”与“量”旨在从本质与体量方

面描绘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其中，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了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德性本质，党的超

大规模塑造了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的超大体量，通过“质”与“量”，可以显示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灵

魂与躯体。其二，“时”与“空”旨在从时间与空间方面描绘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其中，党的历史意识

引领了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纵向传承，党的天下观念推动了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的横向吸纳，通过

“时”与“空”，可以显示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的时间之维与空间之维。其三，“经”与“权”旨在从原则性

与灵活性方面描绘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其中，党对人民至上的“原则性守正”维护了这种法治文明

新形态的人民本位，党对国家治理的“灵活性创新”保障了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的治绩导向，通过“经”

与“权”，可以显示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守正与创新。
叙述至此，可以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当代中国的法治文明新形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着眼

于“质”与“量”，这是一种德性本质与超大体量相结合的法治文明新形态；着眼于“时”与“空”，这是一

种纵向传承与横向吸纳相结合的法治文明新形态；着眼于“经”与“权”，这是一种人民本位与治绩导向

相结合的法治文明新形态。这三个方面的新意，分别源于党的先锋队性质与超大规模、历史意识与天

下观念、原则性守正与灵活性创新。这就是党的领导与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之间的因果关系。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 110 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 132 页。
③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 1 卷，第 256 页。
④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 1 卷，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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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Form of Human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Yu Zhong
（School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P.R.China）

Abstract：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created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 
combination of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cross various aspects and fields.  Among these， the 
new form of human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new form of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constitutes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representing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within this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within the broader framework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upholding the 
rule of law has created a new form of human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PC’s leadership i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emergence of this new form of human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the rule of law under CPC leadership represents a new form of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that 
combines moral essence with massive scale.  The Party’s vanguard nature determines the moral 
essence of this new form of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while the Party’s enormous scale shapes its 
massive dimensions.  Through “quality and quantity，” we can observe the soul and body of this new 
form of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and space，” the rule of law 
under CPC leadership constitutes a new form of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that integrates vertical 
inheritance with horizontal absorption.  The Party’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guides the vertical 
inheritance of this new form of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while the Party’s cosmopolitan vision 
promotes its horizontal absorption.  Through “time and space，” we can observ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of this new form of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ancy and adaptability，” the rule of law under CPC leadership represents a new form of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that combines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with performance orientation.  The Party’s 
“principled commitment” to putting people first maintains the people-centered nature of this new 
form of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while the Party’s “flexible innovation” in state governance ensures its 
performance orientation.  Through “constancy and adaptability，” we can observe the preservation of 
principles and innovation in this new form of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This new form of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generated under Party leadership naturally differs from 
the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s of ancient Western and ancient Chinese societies， as neither ancient 
Western nor ancient Chinese rule of law was associated with Party leadership.  Furthermore， this 
new form of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exhibits marked differences from the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that 
emerged in modern Western societies： the latter’s ideological foundation is liberalism， its political 
foundation is a two-party or multi-party system， and its economic foundation is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In contrast， the new form of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developed in contemporary China 
upholds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maintain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adheres to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These aspects endow the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under 
CPC leadership with characteristics distinct from modern Western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demonstr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Keywords：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New form of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Leadership of 
CPC； Quality and quantity； Time and space； Principle and 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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